附件4

材料审核及报送须知

一、材料审核。按属地管理原则，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申报单位管理人员应认真核对申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资格条件要求，相应栏目是否已加具意见并盖章。各单位人事部门须核对提交复印件的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签署核对人姓名、注明日期、加盖公章方为有效。

二、评前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必须满足填写《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等的需要。要按规定将申报材料，特别是《（  ）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和单位的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或单位网站首页进行公示。其他申报材料应放置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以供查验。申报人所在单位应根据管理权限将审核合格的申报评审材料，以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按时报所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县级及以下须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再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主管厅（局）人事部门审核。
三、材料时限。按省人社厅规定，申报材料的时效均截止于2025年12月31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学术成果等，不作为今年度评审的有效材料。

四、材料送审。所属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主管厅（局）人事部门签署审核意见，根据评审权限，由申报人所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主管厅（局）人事部门集中报送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如委托他人或本人送审材料，须由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所在单位人事主管部门出示委托书并在送审材料时出示身份证明证件。凡送审的申报材料一律用不易破损的档案袋密封并加盖骑缝章，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否则不予受理。请按通知关于资料袋整理要求，规范整理上报评审材料。
五、填报注意事项

（1）《广东省职称评审表》第13页“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审核意见”栏必须签署意见并盖单位公章。“市（省直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审核意见”须由各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2）《广东省职称评审表》和《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由职称系统自动生成，若生成的表格出现跨页和跳页等情况，自行对照原始表格调整（原始表格结构、字体和字号切勿改变），否则不予受理。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应严格把好第一审核关，避免申报材料被反复退回。

3.《证书、证明材料》按要求粘贴相应证书或证明材料，《证书、证明材料》单独装订成册；《业绩、成果材料》按评审表业绩填写顺序分类装订成册；《代表性成果》单独装订成册，未按要求规范整理装订的材料不予受理。



